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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章  柴油机 
 

第 1 节  一般规定 
 

5.1.11  “涡轮增压器”后增加脚注①
 

 

 

第 5 节  起动装置 
 

5.5.1.2  改为： 

5.5.1.2  如主机通过压缩空气起动，则应至少有两个容量相当且可单独使用的起动空气

瓶。其总容量应在不补充充气的情况下，对每台可换向的主机能从冷机连续起动不少于 12

次，试验时应正倒车交替进行；对每台不能换向的主机能从冷机连续起动不少于 6 次。如主

机处于热运行状态，试验时应附加起动次数。如主机多于两台时，空气瓶的容量应足够每台

主机的起动 3 次，总的起动次数应不小于 12 次，但不必超过 18 次。如空气瓶除供起动外，

还需兼作它用，其容量应适当增加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（1）申请发证日期：系指 CCS 要求/接受新型涡轮增压器发证申请，或已通过型式认可但有实质性修改

的涡轮增压器发证申请，或为过期的型式认可证书更新的任何文件日期。 

（2）本章 5.1.11、5.1.13.3、5.6.2、5.6.10、5.6.11 的要求适用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申请发证的涡轮增

压器，2023 年 1 月 1 日已通过型式认可的涡轮增压器，在当前型式认可到期之前，不需要重新进行型式认

可。本章 5.6.12 适用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申请发证的单台涡轮增压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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